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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

• 要在建筑及相关工程等领域对港澳实
施特别开放措施

• 进一步取消或放宽对港澳投资者的资
质要求、持股比例、行业准入等限制

• 在广东为港澳投资者和相关从业人员
提供一站式服务



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
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
遇

• 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
对接，促进人员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
流动

• 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202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 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

• 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 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政策措
施



积极推动内地与香港在6个专业开展执业资格互认

• 通过互认取得内地执业资格的香港专
业人士，在加入内地建筑及相关工程
领域企业并办理执业注册后，可以依
照内地法规开展相应执业活动

• 目前，已有1630名香港专业人士通过
互认取得内地注册执业资格，其中
151名在广东办理执业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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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支持广东自贸区南沙、前海、横琴片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
度创新

• 落实具体工程项目，试行港澳工程建
设管理模式

• 允许港（澳）商独资或控股的开发建
设项目自主采用香港（澳门）工程建
设模式进行管理

• 目前，采用港澳工程建设管理模式的
项目总投资已达到144.65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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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香港工程建设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
开业执业试点工作。
备案对象：

香港企业：
• 列入香港建筑署《建筑及有关顾问公司遴选委员会顾问公司名单》：建

筑、结构工程、屋宇装备、园林建筑、工料测量、建筑测量等类别企业
• 列入香港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及有关顾问公司遴选委员会顾问公司名
单》：基建及发展、排水及污水、机电、环境、岩土和斜坡、道路及相
关结构、交通运输、水务等类别企业。

香港注册人士：
注册建筑师、注册的结构组别的专业工程师、注册的土木组别的岩土专业
工程师、注册的电机组别的专业工程师、注册的屋宇装备组别的专业工程
师、注册的工料测量组别的专业测量师、注册的建筑测量组别的专业测量
师、注册的产业测量组别的专业测量师。



积极推进香港工程建设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
开业执业试点工作。
• 备案渠道：广东省建设信息网“香港企

业和香港专业人士在粤港澳大湾区内
地城市开业执业备案管理平台”

• 开业执业范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
• 实施8个多月以来，已有45家香港企业

和189名香港专业人士通过省级平台成
功备案

• 同时，授权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
海横琴自贸区备案，已有51家香港企
业和331名香港专业人士在自贸区成功
备案 香港企业和香港专业人士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开业

执业备案管理平台



印发《广东省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 今年5月10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省建筑业
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广东省促进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 进一步明确了推动粤港澳建筑业深度
合作的具体措施



推动粤港建筑业合作的具体措施

我们将围绕粤港澳三地集群优势明显、经济互补性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潜力巨大等特点，深入推
进粤港建筑业合作：

2、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安排更多工程建设
项目，鼓励香港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参与，积极探
索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工程建设管理模式。

4、联合各方办好粤港澳建筑领域系列交流活动，
加强粤港澳BIM技术应用、全过程工程咨询等服务
领域合作

1、积极推动香港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在粤港澳大
湾区内地九市开业执业试点政策落实落细，聚焦专
业机构、专业人员资质资格及信用评价管理，推动
粤港建筑业发展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3、组织编制三地互认的工程建设标准，有序构建
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体系。

5、筹建广东省建筑业“走出去”战略合作联盟，发挥
港澳企业国际化专业服务优势，推动设计、施工、
技术和服务输出。



谢谢大家


